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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授课！ 第九条 输入动物、动物产品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第五条第一款所列禁止进境物的检疫审批，由国家动植物检

疫局或者其授权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负责。 输入植物种子

、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的检疫审批，由植物检疫条例规定的

机关负责。 第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方可办理进境检疫审批

手续： (一)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无重大动植物疫情. (二)符合中

国有关动植物检疫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三)符合中国与

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签订的有关双边检疫协定(含检疫协议、备

忘录等，下同)。 第十一条 检疫审批手续应当在贸易合同或

者协议签订前办妥。 第十二条 携带、邮寄植物种子、种苗及

其他繁殖材料进境的，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

续.因特殊情况无法事先办理的，携带人或者邮寄人应当在口

岸补办检疫审批手续，经审批机关同意并经检疫合格后方准

进境。 第十三条 要求运输动物过境的，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必

须事先向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提出书面申请，提交输出国家或

者地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的疫情证明、输入国家或者

地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的准许该动物进境的证件，并

说明拟过境的路线，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审查同意后，签发《

动物过境许可证》。 第十四条 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引进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第五条第一款所列禁止进境物的，办理

禁止进境物特许检疫审批手续时，货主、物主或者其代理人

必须提交书面申请，说明其数量、用途、引进方式、进境后



的防疫措施，并附具有关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签署的意见。 

第十五条 办理进境检疫审批手续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货

主、物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重新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

一)变更进境物的品种或者数量的. (二)变更输出国家或者地区

的. (三)变更进境口岸的. (四)超过检疫审批有效期的。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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